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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搭搭伙伙””两两年年要要分分手手，，老老人人账账难难算算
二老没办证就同居，就经济问题发生争执，社区正积极调解

本报1月27日讯 (记者 王
昊 ) 近日，家住滨城区郭集小
区64岁的李香秀(化名)和67岁
的张常瑞 (化名 )到社区“闹离
婚”，两人在一起生活了近两年，
李大娘为了照料自己的外孙女，
提出和男方分手，但两人却因经
济问题发生了争执。

22日上午，记者随社区工作
人员来到李大娘家。李大娘告诉
记者，自己的原配是在2008年
患病离世的，因为儿女都在外地
工作，所以一直都是自己一个人
生活。

2012年，李大娘认识了现
在的伴侣张大爷，“当时也是儿
女不在身边，平常生活确实挺孤
独，偶然和他认识以后就聊聊各
自的情况，那时才知道他也没了
老伴，可能经历上有些相似的缘
故吧，我们就越聊越投机，后来
他就搬到我这里住了，当时也怕
儿女们反对，再说呢，也是怕麻
烦，所以也没办结婚登记。”

李大娘告诉记者，2 0 1 4年
1 0 月 ，女 儿 家 里 也 出 了 些 情
况 ，于 是 她 打 算 搬 到 女 儿 家
住，同时也帮着女儿帮照顾孩
子，这才向张大爷提出分手。
没 想 到 张 大 爷 却 怎 么 也 不 肯
搬走，并且还提出了必须把送
给她的东西归还。“这两年他
吃住在我家，我也花费不少，
为什么要还他东西啊？”李大
娘说。

张大爷告诉记者，两年前，
自己偶然情况下和李大娘走到
一起，当时送给了李大娘将近万
元的礼物，之后又陆续送了价值
万元的礼品，“在一起这两年，我
送的钱和礼品有万八千元的，现
在要分开，礼品、钱什么的就理
应还给我。”张大爷觉得要分开
了，自己完全有理由把这些要回
去，虽然这两年一直住她家，可
是这段时间里对她的照顾还是
不少的，而且张大爷觉得是李大
娘主动提出分手，她也应该把自
己送的礼品和钱返还。

社区相关工作人员对记者
说，因为两位老人年龄都很高，
加上之前两位老人也没有签署
什么书面材料，更没办理结婚
证，所以面对这样情况，社区只
能尽最大努力进行说服调解，希
望通过社区调解后，在经济问题
上两方可以互让一步，最后可以

“和平分手”。

在 记 者 走 访 的过程中
发现，像李大娘这样的情况
并不是个别现象。家住黄河
六 路 某 小 区 的 李 师傅和王
老师就是这样的一对。李师
傅是一家企业的退休员工，
今年6 8岁，王老师是某中学
的退休教师，今年 6 6岁。王
老师早年离异，李师傅早年
丧妻。2 0 0 6年底，两位老人
在社区跳舞时偶遇，两人随
即开始了交往。

2 0 0 9年底，李师傅向两
个儿子、一个女儿提出想和
王老师结婚的想法，可他的

子 女 们 担 心 王 老 师和自己
的 父 亲 结 合 后会 影响之后
家庭财产的分配，所以不同
意他们结合。王老师的女儿
在上海，儿子在云南，他们
认 为 和 李 师 傅 不 在一个层
次，母亲下嫁不会幸福。两
个人分别做子女的工作，但
子 女 们 还 是 不 同 意 。没 办
法，两个人在2 0 1 0年的春节
前只好决定暂时同居。

就 老 年 人 再 婚这一问
题，滨城区婚姻登记处工作
人员告诉记者，近两年老年
人 到 这 里 办 理 证 件的并不

是很多，有相当一部分老人
因 为 各 种 原 因 会 选择先在
一 起 生 活 一 段 时 间以后再
办理相关证件。“老人们这
样属于个人行为，很多具体
的数字确实很难掌握。”社
区 负 责 老 年 人 工 作的工作
人 员 张 红 叶 ( 化 名 ) 告 诉 记
者，在她看到社区中很多离
异再婚的老人中，大部分之
所 以 没 有 马 上 选 择结婚很
大 程 度 上 是 考 虑 子女的态
度。“对子女来说，在感情上
再 接 受个 父母 就 是一个难
过的坎儿。”

◆“黄昏恋”多会顾及子女感受

律师说法

进行财产公证
避免发生纠纷

在走访中，记者发现，很多
老人明显在“黄昏恋”中更重视
感情而对相应的一些法律法规
却并不熟悉。记者提出“老年人
再婚做财产公证的多吗”这一
问题时，滨城区公证处的工作
人员告诉记者，这种情况他们
几乎没有遇见。“原因咱们也不
好说，可能也是觉得，夫妻之间
如果办理这样的手续显得面子
不好看吧。”

就部分老年人婚姻生活中
这一情况所包含的法律问题，
记者向滨城区信言律师事务所
律师彭军咨询。彭军告诉记者，
像李大娘这一类情况，严格意
义上是属于“同居”，这种行为
是缺乏法律保护的，所以很难
从 法 律 上 援 引 条 文 为 自 己 维
权，最好可以通过双方和解处
理这一问题。在老年人婚姻的
相关案件中，财产权是一个无
法回避的问题。

彭军提醒广大“黄昏恋”的
老年朋友们，在一起前两人如
果没有办理相关证件的话，最
好对双方财产进行公证，或者
与双方子女进行协商或者事先
订 好 遗 嘱 或 者 相 应 的 财 产 问
题。这都是一些可取的办法，能
避免将来发生纠纷。而子女们，
虽然法律并无相应的规定，但
从伦理和家庭感情方面，儿女
们多一些宽容，让老人们在晚
年 婚 姻 上 也 有 自 己 的 一 片 归
属。

2014年刚刚和自己“新老
伴”陈阿姨结婚的李老师今年
已经70岁了。说起为什么在自
己丧偶多年后即使面对孩子们
的压力还是要选择和陈阿姨结
婚时，李老师对记者说，自己的
儿女都在事业单位上班，自己
也有很可观的养老金，“你体会
不到我们这把岁数的人心中的

那种感觉啊，每天一回家，要是
过个节日生日还好，要不然，整
个房子里都是冷冷清清的，连
个说话人都没有。有一次，我自
己实在是闷得没办法，就喝了
点酒，一不小心喝多了在家里
就哭了起来，都惊动了邻居，人
家来看看我是不是出意外，我
都不好意思说什么，只能装喝

醉了啊。”
滨州荧光义工组织干事

王爱芹从事老人的义务服务
工作已经有 3年，对老年人生
活和心理有比较深入的了解。
她告诉记者，自己在和很多再
婚老人接触过程中，明显感觉
到老人们在今天社会下生活
得到了很大的改善，可是在心

理和精神世界上的孤寂愈发
严重。王爱芹说，对很多老人
而言，老夫老妻之间的照料和
精神慰藉是他人所代替不了
的。在这种情感和互助的需求
下，又面临一些社会上不同方
面的压力，老年人“同居式”生
活在一起也就是意料之外情
理之中的事情了。

◆老人生活孤单是“找伴”主因

欢天喜地的老年婚礼。（资料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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